
 
国 际 民 用 航 空 组 织 ATConf/6-WP/13

13/12/12 
 

 
工  作  文  件 

 

(7 页) 

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 

第六次会议 

2013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 2: 审议关键问题和相关的监管框架 
议程项目 2.1: 市场准入 

 

扩大国际航空运输的市场准入 

(由秘书处提交)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审查与市场准入自由化有关的问题，侧重于航权交换，并讨论向前推进的可能方式。

诸如航空货运服务、机场航班起降时刻分配和夜间飞行限制等与市场准入其他方面相关的问题，在本

议程项目下单独的工作文件中加以处理。 

行动：请会议： 

a) 审查本文件所载的信息、评估和讨论情况； 

b) 核可第 5 段中提出的结论；和 

c) 通过第 6 段中提出的建议。 

参考资料： 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的参考材料见 www.icao.int/meetings/atconf6。 

 

1.  引言 

1.1  扩大市场准入是发展全球航空运输系统的根本，因为所有的国际航空服务都是在各国授予的

市场准入权下运作的。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仍然是实现更有效的国际航空服务监管框架、增加航路连

接和确保航空业为国家和公民带来 大效益的主要障碍之一。 

2.  近期的发展情况 

2.1  自第五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 (ATConf/5，2003) 以来，更多的国家接受了自由化。主要授

予第三和第四航权 (关于九种航权，详见附录 A) 之外的不受限制的市场准入权的航空服务协定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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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称为“开放天空协定”(OSAs) —— 已很普遍。如附录 B 所示，从 1992 年到 2012 年 10 月，已订

立有超过 400 项开放天空协定，涉及 145 个国家，占到国际民航组织成员的 76％。然而，国内航空运

输权 (第八和第九航权) 的授予仍然是例外，只在欧洲联盟 (EU) 范围内和世界其他地区少数其他国家登

记有这种国内航空运输权的授予情况。 

2.2  在过去的十年中，非洲、亚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和中东各国效仿欧盟的经验，也实行了各

种地区自由化方案，包括致力于完全自由化安排的努力。 

2.3  包括开放天空协定在内的各种自由协定数目日益增多，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有助于就商业

权利交换中的多边主义 —— 仍然是国际民航组织的目标之一 —— 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奠定基础。虽然

多边主义的前景向好，但多数国家在追求自由化过程中继续采用双边做法。 

2.4  与此同时，近年来一直有人呼吁对开放市场进行限制约束，有些国家不愿解除所有运力限

制，尽管逆转自由化协定的直接要求并不多见。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由于对“非公平竞争环境”

的担忧或竞争作用的变化造成的。呼吁紧缩也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航空服务协定双方的航空

公司不仅应享有平等的运营和竞争机会，而且还应为各航空公司保持一个重要的市场份额。不利的经

济气候也可能是影响这一态度的一个因素。 

2.5  航空运输业继续进行着结构性变革，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诸如低成本承运人等各种创新

和新的商业模式现已很普遍。面对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放缓、燃料成本上升以及监管限制的影响等诸

多挑战，航空业一再呼吁扩大商业自由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呼吁取代双边体系。

总之，航空界面临着自由化前基于国家的监管结构与自由化后全球市场之间日益增多的异常现象。解

决这一双重复杂现象将需要协调一致的努力和采取更大胆的步骤。 

2.6  在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7 届会议上，国际民航组织在这方面应该发挥的领导作用得到了大力

支持。 

3.  国际民航组织的工作和政策指导 

3.1  国际民航组织编制了大量关于市场准入的政策和指导材料。指导材料包含大会的有关决议、

航空服务协定示范条款、航空运输会议的结论、建议和宣言，这些都载于 Doc 9587 号文件《国际航空

运输经济管理的政策与指导材料》。值得一提的一个原则是：“各国应酌情利用各种双边、地区及多

边的途径，按照自己的选择和节奏，继续追求这方面的自由化”(第五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的结

论)。 

3.2  国际民航组织制定的并经第五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核可的航空服务协定模板 (TASAs) 提

供了关于自由化的有益指导，并已被各国用于扩大航空服务关系。航空服务协定模板仍然是一个随着

自由化的演变定期予以更新的“活文件”。 

3.3  经过仔细研究和准备，国际民航组织于 2008 年推出了首次国际民航组织航空服务谈判会议

(ICAN)。该会议为各国以一站式方式进行双边谈判提供了一个中央会议场所，从而大大提高了谈判进

程的效率。自航空服务谈判会议设立以来，每年在不同地区举行了这种活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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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到 2012 年，总共有 107 个国家 (国际民航组织成员的 56％) 至少利用了一次这一安排，结果签

署了超过 300 项航空服务协定和安排。 

3.4  在 2009 年审查促进自由化可能采取的方式时，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确定国际民航组织现有的

政策指导大多仍然是适切和有效的，并认为主要问题不在于缺乏政策指导，而在于各国缺乏认识或应

用。 

4.  讨论 

4.1  在国际民航组织 1944 年成立后将近 70 年，航空界在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上面临着

一个历史性机遇：审查当前的情况并探讨向前推进的可能方式，以促使全球监管制度现代化，促进国

际航空运输按照《芝加哥公约》序言的精神高效和可持续地发展。以下提出的是进一步促进与航权有

关的市场准入自由化方面的可能选择。 

4.2  由于国际民航组织现有的指导意见大多仍然是适切和有效的，国际民航组织能够做出更多努

力来促进和提高各国对指导意见的认识，使指导意见保持与时俱进和对各国的需要做出反应，并鼓励

各国更广泛地使用指导意见。国际民航组织应该继续向各国提供航空服务谈判会议安排，以提高航空

服务谈判进程的效率，并鼓励其不仅用于双边协商或谈判，还用于诸边或多边协商或谈判。 

4.3  过去二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市场准入自由化可以通过单边、双边、地区和多边做法来实

现。应鼓励各国未来继续这样做。 

4.4  克服双边体系的弱点和改善全球监管过程及结构的另一种方法是，国际民航组织在制定多边

做法以促进扩大市场准入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可采取国际协议的形式，根据该协议，各方承诺撤销对

核心航权的限制。可借鉴以往的经验并在已取得的成就如开放天空协定、地区自由化安排、诸边或多

边协议的基础上制定这样的协议。鉴于各国的需要和情况不同，这样的协议可设计为 初由“愿意并

准备好”的各方 (例如已经相互订立了开放天空协定的国家) 签署，并开放供任何准备好的各方随后加

入。 

4.5  此任务将需要大幅增加国际民航组织的工作，包括特别就具体覆盖范围和条款做进一步研究

并与专家和各国进行磋商。虽然该任务具有挑战性，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景变得更加令人鼓舞，因为

市场准入自由化正在得到日益增多且广泛的接受，这点有大量的自由或开放天空类协议，包括一些地

区、诸边或多边协议可以证明。 

4.6  近的一项国家调查 (2012 年 10 月 4 日的 SC 6/1-12/57 号国家级信件) 显示，85％的答复国

(61 个国家中的 52 个) 支持国际民航组织采取这种行动。这将是航空界为创建更切实有效的全球监管制

度，促进国际航空运输的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一个历史性步骤。 

5.  结论 

5.1  根据上述讨论，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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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第五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以来，更多国家已接受了市场准入自由化。航空运输业继

续呼吁更多的商业自由和监管灵活性。更多地区已采取了地区内的自由化方案，包括开放

市场准入的承诺； 

b) 虽然两国和多国之间更加开放，甚至完全市场准入的势头在加强，但有些国家仍然不愿批

准市场的完全自由化，或不愿超越双边做法向航权交换多边协议迈进。阻碍自由化的一些

因素包括缺乏对市场开放的好处的认识或信心，一些国家的政府缺乏政治意愿，在某些情

况下，一些航空公司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和 

c) 在一个全球可接受的替代做法出现之前，双边做法仍然是大多数国家为交换国际航空运输

商业权利而使用的主要工具。然而，航空界有必要建立现代化全球监管制度，以实现更高

效和可持续的国际航空运输。在这方面，国际民航组织可以发挥领导作用，促进和协助进

一步自由化并牵头制定政策指导和监管安排。 

6.  建议 

6.1  提出下列建议供会议审议： 

a) 应鼓励各国利用国际民航组织航空服务谈判会议的安排进行诸边或多边谈判，航空服务谈

判会议已证明其作为一个可资各国利用的一个平台的价值，因此可供有权代表各国就航空

服务协定进行谈判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使用，目的是提高航空服务谈判的效率，从而开拓通

向更大程度自由化的道路； 

b) 国际民航组织应该在制定国际航空运输管理政策指导方面继续发挥主要作用，采取具体行

动促进监管不断发展，并追求其在商业权利交换中的多边主义目标； 

c) 正如第 4.4 段和第 4.5 段中所讨论的，国际民航组织应在制定一项国际协议促进各国扩大

市场准入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同时考虑到所有国家和航空利害攸关方的利益； 

d) 国际民航组织应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推动宣传其关于航空运输监管和自由化的政策与

指导材料，使它们保持与时俱进和适应各国及航空利害攸关方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和需要，

并促进和协助各国参与自由化进程； 

e) 国际民航组织应考虑采取更多手段来促进自由化，如编写和出版关于各国自由化经验的案

例研究，并制定各国市场准入自由化指标。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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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航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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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种航权
1. 飞越

2. 技术降停

3. 卸下业务

4. 装上业务

5. 载运前往/来自
第三国的业务

6. 载运经过本国的业务

7. 从第二国经营前往/来自
第三国的航班

8. 载运某一外国境内
两点之间的业务

9. 只在某一外国境内经营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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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已签订双边开放天空协定的国家 

1.  下面图 1 的深色区域显示已签订一个或多个双边开放天空协定
* 
的国家。自 1992 年以来，总共

有 145 个国家签署了一个或多个开放天空协定 (占国际民航组织成员的 76％)。 

图 1  双边开放天空协定所涉及的国家 

 

已签订一个或多个开放天空协定的国家 (145 个) 

*  “开放天空协定”术语虽然尚未由其倡导者做出统一界定，但通常用于指如下类型的协定：将

建立起一种监管制度，该制度主要依靠持续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其各项航空服务目标，基本没有或完全

没有政府对准入权利、运力和定价以及航空公司商业活动的其他附属权利的既定管理 (资料来源：Doc 

9626 号文件《国际航空运输管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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